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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信息产业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联合制定

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2月28日正式颁

布，2007年3月1日施行。 

 
     《管理办法》是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电子强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

下出台的。《管理办法》旨在从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源头抓起，逐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将从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进口等环节抓起，对规范投放我国

市场的电子信息产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实现有毒有害物质在电子信息产品中的替代或减

量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控制电子信息产品污染的源头。《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对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起到重要的

作用，对推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循环经济的有效

措施之一。 

 
     《管理办法》共分为四章二十七条，从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时产品及包装物的设计、材料和工

艺的选择、技术的采用，标注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含量和可否回收利用、电子信息产品

环保使用期限，以及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进口者应负责任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管理办法》确定了对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铅、汞、镉、六价铬和多溴联苯（PBB）、多溴二

苯醚（PBDE）等六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采用目录管理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禁止或限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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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由信息产业部牵头。2002年下半年，按照“从源头抓起，立法先

行”的思路，遵循了“符合WTO规则，和国际接轨，结合中国国情”的原则，七部门正式开始起草

《管理办法》。在此后三年多时间里，《管理办法》立法工作采取了公开、透明的方式，广泛征

求了业内外的意见，企业得到了参与立法的机会。《管理办法》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004年2月，《管理办法》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第四次部务会的审议；2005年7月，《管理办

法》完成了七部门的修改与会签程序。2005年9月28日，根据WTO/TBT的相关规定，《管理办

法》开始进行历时60天的通报；在回答了多方评议意见，进行了适当修改后，这一部门法规终

于正式颁布了。 

 
     《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管理办

法》迈出了把控制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为主要内容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纳入法

制化管理轨道的第一步。目前，以立法带动的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也在加快进行之中，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目录管理工作也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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